
附件： 

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导则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26

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08〕22 号）、《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、电监会关于加

强电力系统抗灾能力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8]20 号）和

《汶川地震灾后能源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规划》要求，为明确汶川

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的原则和标准，规范恢复重建的工作程

序，指导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工作，制定本导则。 

第二条  本导则适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水电站的修复、加固、

改造和重建工作。 

第三条  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尊重自然、统筹兼顾、科学重建”的原

则，与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相结合，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和行业规

程规范、技术标准，鼓励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和新材料。 

第四条  震损水电站的恢复重建工作，应按照震损情况调查、

制定恢复重建方案、实施恢复重建工作、恢复重建工程验收的程

序进行。恢复重建方案应按要求进行防震抗震研究设计，并满足

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。 

已损毁水电站的重建工作，参照新建水电站建设的有关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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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程序。 

第五条  对于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地

质公园、世界遗产地等国家和地方禁止开发区域内的水电站，已

经损毁报废的，原则上不再恢复重建。项目法人应研究提出避免

发生次生灾害等的安全措施及善后处理方案，并将善后处理情况

报原核准（审批）机关备案。 

第六条  震损水电站的恢复重建工作要服从流域防汛调度，

积极采取措施，确保恢复重建期工程安全度汛，保障工程及上下

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 

二、震损调查和应急修复 

第七条  项目法人应组织技术力量对水电站地震损坏情况进

行全面调查（震损调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详见附件一），对水电站

的主要建筑物、地基及其边坡、重要设施外观形态、功能完整性

和修复难易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价。震损程度分为未震损、震损轻

微、震损较重、震损严重和损毁五个等级（震损等级划分详见附

件二）。 

第八条  震损调查报告是编制恢复重建方案的重要依据，并

作为其附件。震损调查要依据原设计文件，对震前状态、震损情

况、相关观测资料进行调查和分析，必要时可采取现场仪器检测

和数值分析等手段，确定震损等级，并综合形成震损调查报告。 

第九条  根据震损调查报告，对不同震损程度的水电站，采

取适当措施恢复重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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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震损轻微的水电站，在确认不存在或已经排除安全隐患

的前提下，可在应急抢修基础上直接进行加固和修复，经调度同

意先行恢复发电。此类水电站应在恢复发电后报省级发展改革委

备案，并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计复核。 

对震损较重、震损严重的水电站，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和

抗震设计复核，编制恢复重建方案并按有关要求审查后，按规定

程序实施恢复重建工作。 

三、地震安全性评价与抗震设计复核 

第十条  除损毁报废的以外，灾区其他震损水电站的项目法

人应委托有资质单位（原则上应委托原勘测设计单位），根据国务

院有关部门修订后的电站所在区域地震动参数，进行水电站场址

地震安全性评价复核。经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的场地地震安全

性评价成果是抗震设计的基础和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 汶川地震灾区震损水电站，应按照《水电工程防

震抗震研究设计及专题报告编制暂行规定》（水电规计[2008]24号）

的有关要求，编制恢复重建防震抗震复核（或研究设计）专题报

告，原则上报原审批（核准）部门审查或核备。对于由省级以上

部门审批（或核准）的重要水电站，其恢复重建防震抗震复核（或

研究设计）专题报告应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技术审查，

具体范围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确定。 

第十二条  震损轻微和震损较重的水电站，根据审定的防震

抗震复核（或研究设计）成果，需进行抗震加固改造的，可以结

3 



合震损修复进行加固改造；或在修复后另行组织设计施工。震损

严重的水电站，应统筹考虑震损修复与抗震加固改建，编制恢复

重建方案，并经审查同意后实施。 

四、恢复重建方案制定 

第十三条  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，经震损调查需修复的、或

经抗震复核评价需加固的、以及为满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

需改造的，均需委托有资质单位（原则上为原勘测设计单位）制

定详细的恢复重建方案专题报告。 

第十四条  震损水电站恢复重建方案，应遵循安全可靠、经

济合理、环境友好的原则，满足水电工程设计、建设有关技术规

程规范，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有关法规的要求，并制定相应

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。 

第十五条  引水式水电站的恢复重建，要根据流域特点，从

河流生态保护和景观需要设置合理的生态流量。生态流量应满足

下游各类用水需要，枯水期泄放流量不小于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

20%。同时，要逐步建立下泄流量实时监测系统，采取切实有效措

施加强运行监督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 恢复重建方案，要重视工程的防震抗震能力建设，

配置应急电源、通讯、照明等设备，设置避难场地和安全通道，

储备应急物资。泄水建筑物金属结构设备，应设置专用应急电源。 

第十七条  电站防震抗震应急预案是震损电站灾后恢复重建

方案的重要内容。应急预案制定要按照“统一指挥、分工负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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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为主、保证重点”的原则，提出地震灾害预防控制措施，特

别是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的措施以及次生灾害发生后的预警、控制

方案和措施。要建立运转高效、处置灵活的应急组织机构，制定

应急培训、演练和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的具体方案和措施。 

第十八条  恢复重建方案应进行详细施工组织设计，合理安

排施工进度计划。水电站震损轻微的，可在应急修复后根据防震

抗震及下泄生态流量要求进行改造；震损较重的，可以统筹考虑

震损修复、防震抗震改建及下泄生态流量要求，分期实施或一并

实施；震损严重的，应严格按审查同意的恢复重建方案实施。 

第十九条  水电站恢复重建方案，原则上由原审查单位审查。

对于由省级以上部门审批（或核准）的重要水电站，其恢复重建

方案应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审查，具体审查范围由省级

发展改革委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确定。 

恢复重建方案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省级发展改革委

审查的，应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备案。其他震损水电

站的恢复重建方案，均应报省级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五、恢复重建实施与验收 

第二十条  水电站恢复重建方案审查后，项目法人应委托有

相应资质单位开展震损电站恢复重建的施工、监理和质量监督等

工作，做到精心组织、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，确保加固、改建和

重建工作质量。 

第二十一条  水电站在恢复重建过程中，对拆除损毁设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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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坍塌边坡和恢复重建中产生的弃渣，应设置渣场集中堆放，

并采取有效的防护和水土保持措施，避免引起水土流失和产生次

生灾害。 

第二十二条  在机电设备清理、拆除、修复过程中，要避免

油污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对水体和环境的污染，保证下游水环境

安全。 

第二十三条  恢复重建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，

加强对当地野生动植物的保护。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地周边的水电站，修复重建工作

应尽量避免进入保护区域，减少产生的不利影响。 

第二十四条  已损毁水电站的复建、重建竣工验收按项目核

准权限，由项目核准机关组织验收。其他电站的恢复重建由省级

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验收。对于震损轻微的水电站，如抗震复核

满足要求且不需改造下泄生态流量设施，仅需简单修复，施工完

成后可由项目法人组织验收并报省级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六、附则 

第二十五条  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地震应急

救援体系，负责辖区内防震抗灾事故应急救援，及时应对地震灾

害可能引发的水电站各种事故，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影响程度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导则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。自颁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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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： 

震损调查主要内容和要求 

一、坝基 

大坝基础检查应注意其稳定性、渗漏、管涌和变形等。主要

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1）两岸坝肩区：绕渗、管涌、裂缝，滑坡和崩塌堆积。 

（2）下游坝脚：集中渗流、渗漏水水质、管涌、沉陷、坝基

淘刷。 

（3）坝体与岸坡交接处：坝体与岩体接合处错动、脱离。 

（4）灌浆及基础排水廊道：排水量变化，浑浊度、水质。 

（5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二、坝体 

（一）混凝土坝 

混凝土坝检查应注意沉陷、坝体渗漏、渗透和扬压力等。主

要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1）坝顶：坝面及防浪墙裂缝、错动、坝体位移、相邻两坝

段之间不均匀位移、沉陷变形、伸缩缝开合情况、止水破坏或失

效。 

（2）上游面：裂缝、膨胀、伸缩缝开合。 

（3）下游面：松软、脱落、裂缝、露筋。 

（4）廊道：裂缝、漏水、伸缩缝开合情况。 

（5）排水系统：排水通畅情况、排水量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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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观测设备：仪器工作状况。 

（7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（二）土石坝 

土石坝检查应注意其振动液化、坝坡不稳定、过量渗流，固

体材料与可溶性物质的流失和坝坡冲刷等。主要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1）坝顶：位移、沉降、裂缝。 

（2）上游面：护面破坏、滑坡、裂缝、鼓胀或凹凸、沉陷、

冲刷、堆积。 

（3）下游面及坝趾区：位移、滑坡、裂缝、泉水、渗水坑、

水点、湿斑、下陷区、渗水颜色、管涌。 

（4）土石坝与混凝土结构物或其他建筑物接头、界面工作状

况与缺陷。 

（5）观测设备、仪器工作状况。 

（6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三、泄洪设施 

应对进水口，闸门及控制设备、过水部分和下游消能设施等

各组成部分分项进行检查。主要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开敞式溢洪道 

（1）进水渠：进口附近库岸塌方、滑坡，渠道边坡稳定，护

坡混凝土裂缝、沉陷。 

（2）消能设施(包括消力池、鼻坎、护坦)：堆积物、裂缝、

沉陷、位移、接缝破坏、下游基础淘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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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下游河床及岸坡：冲刷、变形；危及坝基的淘刷。 

（4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（二）泄洪隧洞或管道 

（1）进水口结构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、闸门门槽和通气孔

破损情况。 

（2）隧洞、竖井：混凝土衬砌剥落、裂缝、漏水；围岩崩塌、

掉块、淤积。 

（3）混凝土管道：裂缝、鼓胀、扭变；漏水及混凝土破坏情

况。 

（4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（三）闸门及控制设备 

（1）闸门、阀门：变形、裂纹、螺(铆)钉松动，焊缝开裂；

钢丝绳断裂。 

（2）控制设备：变形、裂纹、螺(铆)钉松动、焊缝开裂；电、

油、气、水系统故障；操作运行情况。 

（3）备用电源：容量、燃料油量；防火、排气及保卫措施；

自动化系统故障。 

（4）其他异常现象。 

四、引水发电系统 

（1）进水口：进水塔钢筋混凝土结构受损情况和其他异常现

象。 

（2）引水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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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隧洞、竖井、管道：混凝土衬砌剥落、裂缝、漏水；

围岩崩塌、掉块、淤积；排水孔堵塞。 

调压井：混凝土衬砌裂缝和剥落、漏水以及围岩崩塌、掉块。 

压力钢管：裂缝、鼓胀、扭变；漏水及钢衬损坏。 

其他异常现象。 

（3）发电厂房 

厂房基础：裂缝，滑坡、沉陷、集中渗流；沉陷，基础冲刷、

淘刷和岩石挤压错动情况。 

混凝土：裂缝、漏水；厂房与岩体接合处错动、脱离； 

其他异常现象。 

五、边坡 

工程边坡和近坝区堆积体边坡：坡体开裂、松动、错台、滑

移、塌方、脱离、滚石，涌水、渗水。 

其他异常现象。 

六、道路交通 

道路交通系指坝区为观测大坝和事故处理所必需的主要交通

干道。主要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1）公路：路面情况；路基及上方边坡稳定情况；排水沟破

损情况。 

（2）桥梁：地基情况；支承结构情况；桥墩冲刷；混凝土破

坏；桥面情况。 

（3）其他异常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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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水库 

水库包括库区和库盆。水库检查应注意水库渗漏、塌方、库

边冲刷、断层活动以及冲击引起的水面波动等现象，尤应注意近

坝库区的这些现象。主要检查项目如下： 

（1）水库：库水流失和新的泉水。 

（2）库区：附近地区渗水坑；公路及建筑物的沉陷；煤，油、

气、地下水开采情况；与大坝在同一地质构造上的其它建筑物的

反应。 

（3）库盆（有条件时，在水库低水位时检查）：表面塌陷；

渗水坑；原地面剥蚀；淤积。 

（4）塌方与滑坡：库区滑坡体规模，方位及对水库的影响和

发展情况；坝区及上坝公路附近的塌方，滑坡体。 

八、地震地质调查 

（1）调查水库及枢纽区因地震形成的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等

物理地质现象，重点关注工程边坡和自然边坡在地震作用下的不

同反应，对典型边坡进行深度剖析。 

（2）开展水电工程附近地震地表破裂带的调查，调查其破裂

长度、宽度、错动方向及位移量，影响范围以及对电站的直接或

间接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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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水电站震损等级划分表 

序

号 

震损 外观 
运行功能 修复难易程度 

等级 形态 

1 未震损 完好 正常 直接可用 

基本正常，仅需简单

维修、维护，就可投

入使用 

震损轻

微 

基本完

好 

短时间内即可修复使

用 
2 

震损较

重 

局部震

损 
3 需限制使用条件 1 年之内可修复使用 

震损严

重 

损坏严

重 

基本丧失，但具备修

复的可能 
4 3 年之内可修复使用 

功能完全丧失，不具

备修复可能 
5 损毁 毁坏 无法修复，需要重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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